关于做好团省委《关于开展“保护母亲河·美丽中国梦”——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系列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街、场），学校，市直有关单位，中央、省、江门市驻我市有关单位团组织：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大行动战略部署，现将《关于开展“保护母亲河·美丽中国梦”——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系列活动的通知》（团粤联发[2014]11号）转发给你们，并作具体通知要求如下
一、请各团组织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选择适合项目侧重开展，根据植树时间将附件2于3月10日上午10时前报团市委组织部。
二、请各团组织根据本单位植树活动开展情况，于4月5日前将附件3报团市委组织部。
联系人：黄月珍，电话：5555877，传真：5501187，

邮箱：tstw20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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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粤联发[2014]11号
关于开展“保护母亲河·美丽中国梦”
——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并顺德区团委、绿委、广东省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教育局、林业局、环保局、扶贫办、武警支队，各县（市、区）团委、绿委、教育局、林业局、环保局、扶贫办：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重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战略部署，进一步引导青少年积极、合理、有序关注生态、参与环保，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团省委、省绿化委员会、广州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武警广东省总队环保绿化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林业厅、省环保厅、决定抓住“保护母亲河行动”实施15周年的有利契机，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以植树护绿为重点，开展“保护母亲河 美丽中国梦——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系列活动”，拉开新一轮广东绿化美化环境的序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4年3月-2014年12月

二、主要内容

1.绿满家乡，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和生态景观林建设。发动学校、乡镇团委及直属团组织、村团支部广大团员青年，以持卡建林的方式开展“我家门前种棵树”活动，在房前屋后、农村道路、渠系两侧和闲置地、边角地、废弃地，在高速公路、铁路、沿江、沿海地段，开展植树活动，实现“县县都有青年林，村村都有青年路”。各镇团委及直属团组织、村团支部要对接本镇所属省定贫困村村委及驻村工作组，开展“青年扶贫林”建设，每年种植不少于500株树木。此项相关活动请于3月17日至23日“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实践周”集中开展。

2.卫士同行，开展森林碳汇工程建设。各级共青团、青年联合会、志愿者联合会在绿委、林业等部门的支持指导下，联合当地驻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动员广大团员、志愿者、青年军人，重点围绕加快消灭宜林荒山和改造残次林、纯松林、布局不合理桉树林，在植树造林的同时建立管护机制。

3.身边添绿，开展森林进城围城工程。鼓励和引导公众利用城市的屋顶阳台、建筑外立面、室内空间等开展“立体植树种草”活动，见空增绿、见缝插绿，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助力实现“城在林里、林在城中”，营造生态优美的宜居宜业环境。

4.以培育绿色队伍、传播绿色理念、建设绿色工程为重点，深入推进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加强与社会环保团体和专业环保人士的联系，开展青少年生态环保社团骨干和环保公益人士培训，筹备成立广东省青少年保护珠江生态促进会。根据各地实际，充分运用电视公益广告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借助当地社会知名人士影响力，结合本地乡土文化特色，选树宣传、爱护生态环保典型，着力传播绿色理念。积极整合党政资源，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社会环保团体开展生态保护活动，大力整合社会资源，面向公众打造小额环保资金募集载体。着力做好五年工作目标计划，开展建设纪念林、生态公益林、认养爱心树、生态监护等广覆盖、易参与的生态环保活动。

三、有关要求

1.团省委负责活动的统筹组织工作，各主办单位负责发动各级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并投身植树护绿活动，指导实施并提供有关方面的支持。 省林业厅及各地林业部门对活动的开展提供技术指导、树苗和资金支持。省环保厅及各地环保部门对各地环保队伍培训培育、环保理念宣传提供政策指导等支持。省教育厅及各地教育部门应积极督促各学校配合相关活动的开展。省扶贫办及各地扶贫办应督促各贫困村委及帮扶单位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广州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武警广东省总队环保绿化委员会应督促所属相关部队积极参与活动。

2.团省委将“保护母亲河 美丽中国梦——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系列活动”活动列入今年各地市农村共青团重点工作考核，定期开展电话抽查和实地考察。为更好地总结全在活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团省委将评选活动优秀案例并在广东共青团网、《生力军》、团属官方微博、微信公共平台等媒体展示。

3.各地团委要督导本地区植树活动开展情况，定时填写植树情况报表，团市委在属地挑选植树活动开展优秀案例并制作相关视频（每个视频时长为3-5分钟），所有材料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统一报送团省委，将作为全省督导检查和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4.各级团委要围绕“三个一”制度开展活动。1个区县团委结对1个环保社团（从青珠会选择）；选拔1名以上环保社团优秀骨干担任植树护绿指导员；指导建立1个微博及1个微信群，并作为上报信息的动态渠道和组织横向交流平台。可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记录活动开展情况，上报团省委农青部，作为工作展示和活动交流的重要渠道。

各地市团委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项目侧重开展，并根据植树时间将活动计划（时间、地点、内容、联系人、联系电话）于2月27日（3月10日前开展活动的）、3月10日（3月10日后开展活动的）前报团省委农青部并通过当地媒体公布，农青部也将通过媒体分两批公布全省各地植树信息，面向社会招募植树爱心家庭、爱心企业。各地活动开展情况于4月15日前上报团省委农青部。

团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联系人：郭 祥、陈梓炜
电话：020-87195623

邮箱：tswgdqnb@163.com
附件2

“保护母亲河·美丽中国梦”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活动计划
          市（区）团委
	活动名称
	承办单位
	时间
	地点
	内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保护母亲河·美丽中国梦”
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植树护绿活动情况统计表
          市（区）
	“绿满家乡”活动情况
	“青年扶贫林”情况
	“卫士同行”青年林情况

	面 积（亩）
	数量（株）
	参与人数
	整合资金（元）
	村数（个）
	面 积（亩）
	参与人数
	数量（棵）
	整合资金（元）
	面 积（亩）
	数量（株）
	种植区域数（片）

	
	
	
	
	
	
	
	
	
	
	
	

	三个绿色情况统计

	联系环保社团、个人数量
	宣传环保理念方式
	覆盖青年人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签字：                           注：此表格由各市（区）团委收集汇总所辖区域数据后填写，于4月5日之前上报团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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